
深 圳 市 志 愿 服 务 基 金 会

关于部分未结项项目结余资金处理结果的

公示

近期，我会对通过我会开展互联网募捐的项目进行梳理

整改，其中部分项目长期未按我会规定及相关公开募捐平台

使用要求提交项目执行、财务披露等材料，且经多渠道联系

催促无果，现拟对部分项目进行处理。特将有关情况向社会

公开如下：

自 2017 年 5 月至 2020 年，我会多次通过我会对外联系

渠 道 （ QQ ： 1474127055/ 电 话 :0755-82095966/ 邮 件 ：

shenzhenvsf@qq.com）与项目执行方联系，敦促其提交项目执

行相关材料，均未能顺利完成结项工作。

现对有关项目进行公示并作出限期处理的最后通知：项

目限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 17：00 前完成结项和款项拨付申

请工作，否则将于 2021年 5 月 31 日起终止项目。公示期内

仍未能按要求完成结项工作的，根据《慈善法》等相关要求，

其项目结余款将转捐至我会，并根据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

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原则进行处理。公示期后将不再受

理项目发起方结余资金的申请工作。拟终止项目及转捐金额

情况如下：



注：此公示将同步通过各项目执行方预留的邮件、QQ、

微信发送至各项目方，不再另行电话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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